








115年04月21日

臺北市北投區行義段三小段593地號等2筆土地
更新單元都市更新會

115年度第一次臨時理事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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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單位：信義開發股份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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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都更分回與選配想法調查」問卷填答結果

• 戶型規劃與會員需求
• 會員選擇分回面積需求與調整
• 會員平面車位需求

未來報核及審議可能遇見問題

02簡報
大綱

03 115年度第1次會員大會保留討論事項



未來報核及審議可能遇見問題
1



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歷次會議通案重要審議原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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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歷次會議通案重要審議原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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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申請都更獎勵值(都更顧問114.11.27提供)

592-3、592-4、592-5為同一位謝姓地主
594地號所有權人共31位(其中2位非屬更新會成員)

6



「都更分回與選配想法調查」問卷填答結果
2



樓層 戶型
銷坪面積

(公設比33%)
備註

1F

A (店面) 22.17

B (店面) 23.81

C (店面) 22.17

D (住宅) 24.38 若設計公設即無此單元

2F~8F

A1 (7戶) 28.28

B1 (7戶) 18.23 會員不得選配

C1 (7戶) 16.76 會員不得選配

D1 (7戶) 31.90

E1 (7戶) 15.41 會員不得選配

F1 (7戶) 30.10 若2樓設計公設則為6戶

9F~15F

A2 (7戶) 44.29

B2 (7戶) 46.63

C2 (7戶) 38.37

更新後建物單元面積表

本案共有29戶會員
此次問卷回收25戶

未填答戶→原建物坪
1F→ 39.78(店鋪)
1F→ 43.03(店鋪)
5F→ 41.57
7F→ 41.26

問卷回收：25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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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卷回收：25戶戶型規劃與會員需求

【A1】共計 1 戶 （尚考慮D1、F1）

【D1】共計10 戶 （其中 5 戶尚考慮 A1、F1、B2、C2）

【F 1】共計 6 戶 （其中 2 戶尚考慮 A1、D1、C2）

【A2】共計 3 戶 （其中 1 戶尚考慮 C2）

【B2】共計 6 戶 （其中 3 戶尚考慮 D1、C2）

【C2】共計 8 戶 （其中 6 戶尚考慮 D1、F1、B2、A2、1樓原位） 9

1F
2F~8F 9F~15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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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戶型規劃與會員傾向選擇趨於平衡，惟 A1 明顯較少人選擇，D1、C2 可能競爭

問卷回收：25戶戶型規劃與會員需求
1F 2F~8F 9F~15F



會員選擇分回面積需求

【多數會員選擇較保守 → 不希望額外出資】

33坪~35坪：超選需求共1戶／低於原面積共5戶

36坪~36坪：超選需求共2戶／低於原面積共3戶

39坪~42坪：超選需求共0戶／低於原面積共4戶

43坪~46坪：超選需求共0戶／低於原面積共4戶

問卷回收：25戶

更新前建物面積 選擇房型 ±面積

33.39 D1 -1.49

33.39 D1 -1.49

33.39 D1 C2 -1.49~+4.98

33.41 A2 +10.88

33.41 D1 -1.51

33.41 A1 D1 F1 -7.10~-1.51

35.42 F1 -5.32

36.01 F1 -5.91

36.03 D1 C2 33-36 -4.13~+2.34

36.36 F1 -6.26

36.36 B2 +10.27

36.36 D1 -4.46

36.36 A2 +7.93

38.80 D C2 -0.43

41.54 C2 -3.17

41.57 A2 C2 -3.20~+2.72

41.57 F1 -11.47

41.57 F1 C2 -11.47~-3.20

43.07 C2 -4.70

43.76 B2 +2.87

43.76 B2 +2.87

43.76 B2 C2 -5.39~+2.87

44.34 D1 -12.44

45.80 D1 B2 -13.9~+0.83

70.44 D1 B2 -38.54~-23.81

可能超選應分配權值＋10% 以上：共3戶

可能選擇應分配權值－10% 以下：共9戶

未填答戶→原建物坪
1F→ 39.78(店鋪)
1F→ 43.03(店鋪)
5F→ 41.57
7F→ 41.26

有超選需求

低於更新前面積

明顯低於更新前面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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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有會員表示希望規劃33坪～36坪

 E1 戶取消【D1戶 → 41~44坪、F1戶 → 33~36坪】

 C1 戶縮小【D1戶 → 33坪】

目前已調整 A1戶面積 ，原 26.31坪 →  28.28坪

以降低選配競爭，增加會員選擇彈性 銷坪28.28

銷坪16.76

銷坪18.23

銷坪31.09
銷坪30.10

A1

B1

C1

D1

F1

會員選擇分回面積需求與調整

銷坪15.41

E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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銷坪28.28

銷坪16.76

銷坪18.23

銷坪36.98

A1

B1

C1

F1

銷坪41.72D1

銷坪28.28

銷坪16.76

銷坪18.23

銷坪31.09
銷坪30.10

A1

B1

C1

D1

F1

銷坪15.41

E1

 E1 戶取消【D1戶 → 41坪、F1戶 → 36坪】2~8F 五拼：35戶/59戶(含1F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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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員選擇分回面積需求與調整



銷坪28.28

銷坪16.76

銷坪18.23

銷坪31.09
銷坪30.10

A1

B1

C1

D1

F1

銷坪15.41

E1

銷坪28.28

銷坪16.76

銷坪16.95

銷坪33.17
銷坪30.10

A1

B1

C1

D1

F1

銷坪15.41

E1

2~8F 六拼：42戶/66戶(含1F)  C1 戶縮小【D1戶 → 33坪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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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員選擇分回面積需求與調整



9戶

12戶

大坪數餘屋配售車位議題 問卷回收：25戶

【目前草擬之車位選配原則】

1.分回銷坪達30坪以上者，始得選配車位(1樓不受此限)
2.本案 9F~15F 之住宅單元(共 21 戶)，於申請分配階段未被選配者，其對應之平面車位數量應同步予以保留

贊同30坪以上選配+會員優先

同意會影響銷售，但會員承擔改建風險，應先考量會員之需求

應該保留原持有車位的會員優先選擇平面車位

不管選幾坪幾樓應優先保障會員分回平面車位，因為車位數本就不足以支撐所蓋戶數

支持應於選配原則中納入銷售考量

不認為具銷售抗性，應優先保障會員分回平面車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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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卷回收：25戶

更新前建物面積 選擇房型 ±面積

33.39 D1 -1.49

33.39 D1 -1.49

33.39 D1 C2 -1.49~+4.98

33.41 A2 +10.88

33.41 D1 -1.51

33.41 A1 D1 F1 -7.10~-1.51

35.42 F1 -5.32

36.01 F1 -5.91

36.03 D1 C2 33-36 -4.13~+2.34

36.36 F1 -6.26

36.36 B2 +10.27

36.36 D1 -4.46

36.36 A2 +7.93

38.80 D C2 -0.43

41.54 C2 -3.17

41.57 A2 C2 -3.20~+2.72

41.57 F1 -11.47

41.57 F1 C2 -11.47~-3.20

43.07 C2 -4.70

43.76 B2 +2.87

43.76 B2 +2.87

43.76 B2 C2 -5.39~+2.87

44.34 D1 -12.44

45.80 D1 B2 -13.9~+0.83

70.44 D1 B2 -38.54~-23.81

高意願選擇大坪數

潛在選擇大坪數

可能改選大坪數

未填答戶→原建物坪
1F→ 39.78 (店鋪)
1F→ 43.03 (店鋪)
5F→ 41.57
7F→ 41.26

大坪數餘屋配售車位議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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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問卷調查結果，

選擇大坪數戶別共計15戶，其中：

• 9戶具有較高意願 (會員選擇僅考慮大坪數)

• 6戶屬於潛在意願 (會員選擇大坪數外，尚考慮小坪數)

可能剩餘 6戶 ~ 12戶 大坪數配售機械車位



依問卷調查結果，九成以上會員有車位需求（共計24戶）

• 目前可選配 41車位（平面 33 個+機械 8 個）

• 目前可選配 45房屋（3 店面+42 住宅）

問卷回收：25戶大坪數餘屋配售車位議題

假設29戶會員皆分回平面車位 → 剩餘 4 平面車位

會員至少需選 17 戶大坪數，方能避免大坪數配售機械車位
#當出現大坪數配售機械車位，預估收入可能下降

其他可能變數
• 問卷回覆中，有2戶選擇小坪數其更新前建物面積較大，可能改變心意

• 未填答者尚有2戶，且更新前建物面積均大於41坪（亦可能無意分回房屋及車位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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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卷回收：25戶大坪數餘屋配售車位議題

8.89

如何避免大坪數無法去化

方法 缺點

 選配原則：預留平面車位 • 部分會員可能難分回平面車位

 鼓勵會員選大坪數(17戶)

• 超選優惠，未來可售面積減少

• 需提高餘屋售價達財務平衡

• 會員未來貼現可能性提高

銷坪38.37銷坪46.63B2 C2

9F
露
臺

8.89

銷坪44.29A2

• 本案規劃受基地條件限制，無法達成一戶一車，且需配置部分
機械車位以符合法定停車規範。

• 如未來多數會員選配 8F以下單元並選擇平面車位，可能導致未
來餘屋銷售時，大坪數僅能配售機械車位，依市場實務銷售經
驗，此類產品組合之市場接受度相對較低，存在一定銷售風險
或價格風險。因此，選配原則之設計，除考量住戶需求外，亦
建議兼顧整體產品結構與市場流動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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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5年度第1次會員大會保留討論事項
3

(115/01/31)



115.01.31會員大會保留討論事項

議題1.建築平面定案、選配原則

受基地條件及現行法令限制，無法採原位次分回方式辦理

爰就一樓無法分回原位次情形，建議權值較高之會員(一樓)優先選配高樓層住宅單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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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5.01.31會員大會保留討論事項

議題2.超選價格認定

多數會員希望超選部分以優惠價承購，尚待估價結果後討論

若優惠幅度過高，可能影響餘屋銷售及更新會財務平衡

若接近市場價格，可能降低會員選擇大坪數意願，提高餘屋配售機械車位風險

超選價格合理性，待建築平面定案，配合估價結果進行整體評估，始具備決策基礎

原住戶應比照公開銷售價

原住戶應有優惠承購價 ( 例如公開銷售價95 折)

可以有更好的優惠

公平為原則及整體評估，需進一步討論可行方案

8.5-9折

成本及其他費用明列後，視損益決議


